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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0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1次院主管會議紀錄 

壹、時間：100年 8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2：00 

貳、地點：農學院第一會議室 

參、主席：吳明昌院長                          記錄：李至芬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給本人為大家服務的機會，本人仍會秉持熱忱服務的心，持

續拜訪本院教師，進行直接溝通，如有本人或本院可協調處理的事情，

必定竭盡所能，盡力做好。 

二、感謝各位主任前一年的辛勞，並歡迎新任主管食品系林貞信主任及養

殖系翁韶蓮主任加入。 

三、本院 100年度國科會計畫申請 68 件，至 7月 20 日止核定 18 件【附件

1】。為鼓勵及提升研究風氣，當年度未獲中央部會計畫補助之教師，

可申請本校「鼓勵教師研究計畫補助」。本院 99年度通過 2件「鼓勵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案，100年度申請 3件（審核中）。請鼓勵所屬教

師踴躍申請計畫。 

四、除向中央單位申請計畫之外，地方政府也有爭取計畫的空間。以養殖

系為例，屏東縣政府補助養殖系進行每年 1200 萬元為期三年的計畫。

本院擬與屏東縣、高雄市、台南市、台東縣等南部及東部縣市辦理雙

邊座談會，洽談合作事宜，以爭取更多資源。 

五、教育部『技專校院規劃所系科「改名、整併」注意事項宣導』如【附

件 2】，請參酌。 

六、本校達仁林場、保力林場生態資源豐富，如能長期持續進行生態調查，

建立資料庫，應有學術與生態保育之價值。惠請相關系所研提研究計

畫，爭取經費，妥善運用如此寶庫。 

七、102年自我評鑑準備工作已開始進行，「內部評鑑」以每年 1 次為原則，

本次會議針對自我評鑑工作共同討論準備事宜，惠請各系所積極準備。 

八、預計辦理活動： 

1.9 月份召集熱農大樓 29 間研究室負責人至高雄海洋大學水圈學院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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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參考該院大樓設計監造之優點。 

2.寒假期間辦理本院主管及行政人員至越南進行有關熱帶農業之學術產

業交流。 

九、請鼓勵本院教師踴躍申請教師升等。 

 

陸、上次會議紀錄及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提案一 

101 年度熱帶農業研究大

樓經費分配事宜，請  討

論。 

一、建議工作犬培育場經費為 300

萬元。 

二、建議 7間優先運作實驗室各減

少 50 萬元，經費總計為 1650

萬元。 

三、建議其餘 22 間實驗室基礎設

備經費 1050 萬元。 

四、由明年度農學院（競爭型）重

點支援儀器設備費之 50％協助

熱帶農業大樓相關設施。 

業於 6 月 17 日及 6 月 23

日召開熱帶農業大樓特色

研究中心籌備會，決議：

一、22 間實驗室經費維持

為 1050 萬元，每實驗室

經費修正為 35 萬元，

280 萬元作為基本公共

設施經費。 

二、公共設施採購項目及

預算如【附件 1】，不足

之經費，原則由 101年

度農學院重點支援儀器

設備費（競爭型）項下

支援。 

三、請各實驗室於 6月 30

日前將設備採購優先順

序表及估價單送交農學

院辦公室彙辦。 

柒、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102年度自我評鑑準備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為建立自我評鑑機制，本校訂定「自我評鑑辦法」【附件 3】、自我

工作流程及改善機制【附件 4】、102年自我評鑑準備工作時程表【附

件 5】。 

二、本年度預計於 11 月 4 日進行「專業內部評鑑」，本院業於 7月 7日

轉發各系所「98 科大評鑑報告建議事項具體改進成果表」，請於 8

月 22 日前填寫送院彙整。請各單位針對 98年度評鑑之缺點，及早

找出對策，並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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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 102年專業類系所評鑑資料表【附件 6】，請各系所訂定自評計

畫，依評鑑項目「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展」、「課程規劃、師資結

構與教師教學」、「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產學合作與專業發展」、

「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自我改善」等六大項積極準備，學院擬

定期召開會議檢視執行情形。 

 

決議：照案執行。 

 
 

捌、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研發處請學院轉知所屬系所之例行公文處理方式，請  討論。 

說明： 

一、研發處往常將中央或地方部會來函公告於校園搶先報並以電子郵件

轉寄全校教職人員，再以簽辦單及公文紙本轉送各學院與各系所。 

二、自今年 7 月下旬，研發處仍將來函公告於校園搶先報並以電子郵件

轉寄全校教師，但因節能減碳之因素，簽辦單及公文紙本僅送各學

院，並請學院轉知所屬系所。 

 

決議：為符合節能減碳並兼顧資訊傳達之目的，研發處請學院轉知所屬系

所之例行公文，學院僅以電子郵件轉寄各系所，系所再行轉達所屬

教師。 

 

玖、散會（下午 3：00） 


